
附件1

省政府部门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

(共18项)

序
号

项 目 编 码 实施部门 项目名称 设 定 依 据 取 消 依 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 注

1

11130000000
21798XK -
XK-003-
0000

省发展改革
委、省 教 育
厅、省 人 力
资源社会保
障厅

民 办 学 校
学 历 教 育
收 费 项 目
及 标 准 的
核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
促进法》 (2002年12月28
日主 席 令 第 八 十 号,2013
年6月29日予以修改)第
三十七条
《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
法》 (发 改 价 格 〔2005〕
309号)第四条

《关于修改 <中华人民共和
国民办教育促进法>的决
定》 (2016年11月7日主
席令第55号,第十二届全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会第 二 十 四 次 会 议 通 过)
第五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
促进法》 (2016年11月7
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
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
次会议第二次修正)第三
十八条

本科及以上非营利性民办学校
学历教育收费取消审批后,研
究制定 《河北省非营利性民办
学校收费管理办法》,由政府价
格主管部门会同教育、人社部
门,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
后监管:1.制定具体定价规则、
办法和程序,加强对民办学校
定价行为监管;2.建立完善民
办学校收费公示制度,实施收
费前公示;3.对学校自行定价
的收费项目,学校定、调整收
费标准时,实行新标准执行前
向管理部门进行告知性备案的
制度,年末学校对收费执行情
况实行事后年度报告制度;4.
通过随机抽查,对违法行为加
大处罚力度,加强对民办学校
收费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管。



序
号

项 目 编 码 实施部门 项目名称 设 定 依 据 取 消 依 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 注

2

00000000000
2180260 -
XK-001-
0000

省财政厅

中 外 合 作
经 营 企 业
外 国 合 作
者 在 缴 纳
所 得 税 前
回 收 投 资
审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
经营企业法》(1988年4月

13日主席令第四号,2000
年10月31日 予 以 修 改)
第二十一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
经 营 企 业 法 实 施 细 则》
(1995年8月7日国务院批
准,1995年9月4日对外
贸易经济合作部令第6号,
2014年2月19日 予 以 修
改)第四十四、四十五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
外国投资者先行回收投资
审批办法》(2005年6月9
日财政部令第28号)第五
条

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
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 (2017
年3月1日 国 务 院 令676
号)第十三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
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》(根
据2017年3月1日国务院
令第676号修改)第四十
四条

取消审批后,按照国家有关规
定,积极 推 行 公 平 竞 争 机 制,
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,严格落
实外商投资企业各项税收政策。

3

00000000000
2180260 -
XK-005-
0000

省财政厅
资 产 评 估
机 构 设 立
审批

《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》
(1991年11月16日国务院
令第91号)第九条
《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
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
(国发 〔2004〕16号)附件

3第5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
法》(2016年7月2日第十
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
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
通过)第十六条

取消审批后,1.做到年度检查
与专项检查相结合,保证评估
机构执业质量;2. 设立、变更
备案过程中严格审核相关申请
文件,由注册评估师协会负责
核实执业人员信息并出具书面
意见;3. 在 互 联 网 发 布 公 告,
做到有迹可查;4.借助信息系
统,录入执业人员信息,加强
社会监督。


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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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00000000000
2189230 -
XK-018-
0000

省国土资源
厅

海 洋 工 程
建 设 项 目
环 境 保 护
设 施 “三
同 时 ” 检
查批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
保护法》第四十八条第一
款

《关于修改 <中华人民共和
国海洋环境保护法>的决
定》 (2016年11月7日主
席令第56号,第十二届全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)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
保护法》 (2016年11月7
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
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
次会议修改)

取消审批后,对海洋工程建设
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竣工验收
环节加强监管,保护海洋环境
与资源,防治污染损害。

5

00000000000
2180770 -
XK-010-
0000

省环境保护
厅

进 入 环 保
部 门 管 理
的 国 家 级
自 然 保 护
区 核 心 区
审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
区条例》 (1994年10月9
日 国 务 院 令 第 167 号,
2011年1月8日予以修改)
第二十七条
《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
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
(国发 〔2004〕16号)附件

3第18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
区条例》 (2017年10月7
日,国务 院 令687号 进 行
修改)第 八 条 第 一 款、第
二款

取消环保部门审批后,环保部
门根据条例规定,加强对自然
保护区的综合管理。林业、农
业、地 质 矿 产、水 利、海 洋 等
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根据
自然保护区的性质,分别予以
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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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00000000000
2180770 -
XK-011-
0000

省环境保护
厅

建 设 项 目
环 境 保 护
设 施 竣 工
验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
保护法》 (1982年8月23
日主席令第九号,2013年

12月28日予以修改)第四
十四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
污染环境防治法》(1995年

10月30日主席令第五十八
号,2015年4月24日予以
修改)第十四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
污染防治法》 (1996年10
月29日 主 席 令 第 七 十 七
号)第十四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
治法》 (1984年5月11日
主席令第十二号,2008年

2月28日予以修改)第十
七条第三款
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
例》(1998年11月29日国
务院令第253号)第二十
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
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
洋环境管理条例》(1990年

6月2日国务院令第62号,
2007年9月25日 予 以 修
改)第十二条

《国务院关于修改 <建设项
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>的
决定》 (国务院令第682
号,2017年 7月 16 日 发
布,2017年10月1日起实
施)第十一条
环保部 《关于发布 <建设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
行办法>的公告》 (国环规
环评 〔2017)4号,11月

22日发布)

取消审批后,1.明确建设单位
在设计、施工阶段的环保责任。
2.要求建设单位在设计阶段落
实环保措施与环保投资,在施
工阶段保证环保设施建设进度
与资金。3.强化建设项目竣工
后环保设施验收的程序和要求,
按照有关规定的标准和程序验
收环 保 设 施,并 向 社 会 公 开,
不得弄虚作假,验收合格后方
可投产使用。4.加强对建设项
目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
检查。

建设项目配套建
设 水、噪 声、固
体废物污染防治
设施的竣工验收,
待 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水污染防治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固体废物污
染 环 境 防 治 法》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环境噪声污染防
治法》修改完成
并 正 式 实 施 后,
再行 取 消。除 此
之外,其 他 污 染
防治设施的竣工
验收一律取消。



序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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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11130000000
218069P -
XK-008-
0000

省住房城乡
建设厅

房 地 产 估
价 机 构 资
质核准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
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
决定》 (2004年6月29日
国务 院 令 第412号,2009
年1月29日予以修改)附
件第110项
《房地 产 估 价 机 构 管 理 办
法》(2005年10月12日建
设部 令142号,2015年5
月4日予以修改)第八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
法》(2016年7月2日主席
令第46号,第十二届全国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)第
十六条

取消审批后,1. 按照 《资产评
估法》有关要求,加强机构备
案管 理,畅 通 投 诉 举 报 渠 道。
2.推行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
查,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

8

00000000000
2181730 -
XK-002-
0000

省交通运输
厅

铁 轮 车、
履 带 车 和
其 他 可 能
损 害 公 路
路 面 的 机
具 在 公 路
上 行 驶 许
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
(1997年7月3日主席令第

86号,2009年8月27日予
以修改)第四十八条

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
<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
法>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》
(2016年11月7日主席令
第57号,第十二届全国人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二十四次会议通过)第十
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
(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
改)第四十八条

取消审批后,1.在路政执法工
作中,认真依法履行路政管理
职责,及时查处各种违反路政
法律、法 规、规 章 的 案 件。2.
改进监管方式。推行先教育规
范、再限期整改,对拒不改正
的给 予 行 政 处 罚 的 “三 步 式”
执法 方 式。对 法 律、法 规、规
章规定直接实施处罚的,要区
分违法行为的情节、性质、后
果和社会影响,确保处罚合法
合理。3.加强行政指导,建立
苗头警示、轻微问题告诫、突
出问 题 约 见、管 理 责 任 建 议、
典型案件披露等制度,督促管
理相对人自律守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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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02182290-
XK-016-
0000

省农业厅

禁用 渔 具、
禁 用 捕 捞
方 法 使 用
审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
施细则》 (1987年10月14
日国务院批准,1987年10
月20日农牧渔业部发布)
第十九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
(1986年1月20日主席令
第三十四号,2013年12月

28日予以修改)第三十条
第二款

取消审批后,农业 (渔 业)行
政主管部门完善相关制度,加
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,1. 纳入
渔业 船 网 工 具 控 制 指 标 体 系。
2.制定禁用渔具、禁用捕捞方
法的标准和相关制度。3. 加强
监督管理,推进 “双随机、一
公开”工作,加大对禁用渔具、
禁用捕捞方法的查处力度,严
厉打击非法捕捞。

10
02182290-
XK-035-
0000

省农业厅

运 输、 携
带 国 家 重
点 保 护 水
生 野 生 动
物 及 其 产
品 出 省 或
县境审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
保护法》 (1988年11月8
日主席令第九号,2009年

8月27日予以修改)第二
十三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
保护法》(2016年7月2日
主席令第47号,第十二届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)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

取消审批后,农业 (渔 业)行
政主管部门完善相关制度,加
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,健全完
善相关管理制度,培训行政执
法人员,加强与交通部门的协
作,查验运输、携带人员按要
求应持有证件、资料是否完全
齐备。

11

00000000000
2182290 -
XK-043-
0000

省农业厅
肉 品 品 质
检 验 人 员
资格认定

《生 猪 屠 宰 管 理 条 例 》
(1997年12月19日国务院
令第238号,2016年2月6
日予 以 修 改)第 八 条、第
三十二条
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职业
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
定》 (国发 〔2016〕68号)
准入类第2项

取消审批后,1.纳入兽医卫生
检验人员资格统一实施,建立
检验人员名录库;2.建立检验
人员管理制度,加强人员管理;
3.强化培训,提高检验人员工
作水平和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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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

11130000000
218261A -
XK-016-
0000

省林业厅

运 输、 携
带 国 家 重
点 保 护 野
生 动 物 或
者 其 产 品
出 县 境 审
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
保护法》 (1988年11月8
日主席令第九号,2009年

8月27日予以修改)第二
十三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
保护法》(2016年7月2日
主席令第47号,第十二届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)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

取消审批后,对野生动物猎捕
证、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
物及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
人工繁育许可证的核发加强监
管,保护野生动物资源。

13

00000000000
2182960 -
XK-001-
0000

省商务厅
对 外 承 包
工 程 资 格
审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
法》 (1994年5月12日主
席令第二十二号,2004年

4月6日予以修改)第十条
《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》
(2008年7月21日国务院
令第527号)第七条

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
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 (2017
年3月国务院令第676号)
第三十一条

取消审批后,1. 按照 《商务部
办公厅海关总署办公厅质检总
局办公厅关于做好对外承包工
程资格审批取消后有关政策衔
接工作 的 通 知》 (商 办 合 函
〔2017〕390号)和 《商务部办
公厅关于做好对外承包工程项
目备案管理的通知》(商办合函
〔2017〕455号),对对外承包工
程的项目实施备案管理。2. 通
过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 查 或
举报进行调查,对重大项目不
定期开展专项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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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

00000000000
2182960 -
XK-010-
0000

省商务厅

中 外 合 作
经 营 企 业
委 托 经 营
管 理 合 同
审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
经营企业法》 (2000年10
月31日 主 席 令 第40号)
第五条、第十二条

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员会关于修改 <中华人民
共和国外资企业法>等四
部法律的决定》 (2016年9
月3日主席令第51号,第
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
议通过)第三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
经营企业法》(2016年9月

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
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
次会议修改)第二十五条

取消 审 批 后,改 为 备 案 管 理,
商务主管部门将按照 《河北省
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
监督 检 查 实 施 办 法 (暂 行)》
(冀商外资字 〔2017〕5号)的
规定,对外商投资企业加强事
后监管力度,并定期将检查结
果通过商务部外商投资信息公
开平台予以公示。

15

11130000E
1163203X8
-XK-002
-0000

省旅游发展
委

出 境 旅 游
领 队 证 核
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
(2013年4月25日主席令
第3号)第三十九条
《出境旅游领队人员管理办
法》 (2002年10月4日国
家旅游局令第18号)第五
条

《关于修改 <旅行社条例实
施细则>和废止 <出境旅
游领队人员管理办法>的
决定》(2016年12月12日
国家旅游局第42号令)

取消审批后,1.改由出境旅行
社自行在国家旅游局全国旅游
监管服务平台上申请报备,出
境旅行社必须满足相应条件方
可报备,系统自动生成。2. 通
过国家旅游局的全国旅游监管
服务平台系统进行事中事后的
监管。



序
号

项 目 编 码 实施部门 项目名称 设 定 依 据 取 消 依 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 注

16

00000000000
2184210 -
XK-003-
0000

省档案局

对 出 卖、
转 让 集 体
所 有、 个
人 所 有 以
及 其 他 不
属 于 国 家
所 有 的 对
国 家 和 社
会 具 有 保
存 价 值 的
或 者 应 当
保 密 的 档
案的审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
(1987年9月5日主席令第

58号,1996年7月5日予
以修改)第十六条第一款、
第二款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
施办法》 (1990年10月24
日国务院批准,1990年11
月19日国家档案局令第1
号公布,1999年6月7日
予以修改)第十七条

《关于修改 <中华人民共和
国对外贸易法>等十二部
法律的决定》 (2016年11
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
十四次会议通过)第四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
(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
正)第十六条第二款
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
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 (2017
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
号)第九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
施办法》(2017年3月1日
国务院令第676号修改)

取消审批后,1.探索建立对国
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非国
有档案申报登记制度,了解和
掌握 非 国 有 档 案 的 基 本 情 况,
引导档案所有者向国家档案馆
寄存、捐赠或者出卖,确保具
有重要历史价值、社会价值和
与公共利益有关的对国家和社
会都具有重大意义的非国有档
案齐全完整。2.通过畅通投诉
举报渠道,严厉查处将档案卖
给、赠送外国人的违法行为。

17

12130000
401705247T
-XK-005
-0000

省气象局

由 省、 自
治 区、 直
辖 市 气 象
主 管 机 构
审 查 的 重
要 气 象 设
施 建 设 项
目审核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
(1999年10月31日主席令
第二十三号,2014年8月

31日予以修改)第十条

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员会关于修改 <中华人民
共和国对外贸易法>等十
二部法律的决定》(2016年

11月7日主席令第五十七
号)第十一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
(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
改)第十条

取消审核后,1.气象主管部门
制定相应事中、事后监管制度。
2.联合相关部门加强事中事后
监督检查,开展随机抽查。3.
加大 气 象 设 施 建 设 相 关 法 律、
法规、规章和有关技术标准的
宣传力度。



序
号

项 目 编 码 实施部门 项目名称 设 定 依 据 取 消 依 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 注

18

12130000
401705247T
-XK-006
-0000

省气象局

人 工 影 响
天 气 作 业
组 织 资 格
审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
(1999年10月31日主席令
第二十三号,2014年8月

31日予以修改)第三十条
《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》
(2002年3月19日国务院
令第348号)第九条

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员会关于修改 <中华人民
共和国对外贸易法>等十
二部法律的决定》(2016年

11月7日主席令第五十七
号)第十一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
(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
改)第三十条

取消审批后,1.制定相应事中、
事后监管制度。2.加强事中事
后监 督 检 查,开 展 随 机 抽 查。
3.加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和有关技术标准的宣传力度。



附件2

省政府部门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

(共52项)

序
号

项目编码 项 目 名 称 实施部门 设 定 依 据
下放
方式

下放后实施部门 监 管 措 施 备  注

1

11130000000
218413N -
XK-006-
0000

举 办 大 型 宗
教活动审批

省 民 族
宗教厅

《宗 教 事 务 条 例》
(2004年11月30日
国务院令第426号)
第二十二条
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民 族
宗教部门

1.加强业务培训,确保各市宗教事务
部门或行政审批局有效承接。
2.强化监督管理,加强对业务工作的
指导。
3.审批情况报省民族宗教厅备案。

2

11130000000
218413N -
XK-005-
0000

在 宗 教 活 动
场 所 内 改 建
或 者 新 建 建
筑物审批

省 民 族
宗教厅

《宗 教 事 务 条 例》
(2004年11月30日
国务院令第426号)
第二十五条

委托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民 族
宗 教 部 门 或 行
政审批局

1.加强业务培训,确保各市宗教事务
部门或行政审批局有效承接。
2.进一步规范委托事项的办理,密切
关注下级部门实施该行政许可的情况
及效果。
3.在开展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基础
上,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受委托部门抽
查。

3

00000000000
2189230 -
XK-023-
0000

因 教 学、 科
学 研 究 确 需
在 无 居 民 海
岛 采 集 生 物
和 非 生 物 标
本的批准

省 国 土
资源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
岛保 护 法》第 二 十
九条

下放

秦皇岛、唐 山、
沧 州 市 行 政 审
批 局 或 海 洋 主
管部门

1.按照 《海岛保护法》相关监督管理
规定办理。
2.加强业务指导,必要时开展相关业务
知识培训,提高各市相关人员的业务水
平和审批质量。
3.指导各市严格按照审批事项的有关
规定进行审批,进一步加强监管措施,
跟踪督查各市监督管理情况。



序
号

项目编码 项 目 名 称 实施部门 设 定 依 据
下放
方式

下放后实施部门 监 管 措 施 备  注

4

00000000000
2180770 -
XK-001-
0000

粒 子 能 量 小
于 100 兆 电
子 伏 的 医 用
加 速 器、 车
辆 检 测 用 X
射 线 装 置、
术 中 放 射 治
疗 装 置 辐 射
类 项 目 环 境
影 响 评 价 文
件审批

省 环 境
保护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
境 影 响 评 价 法 》
(2016年9月1日实
施)第 二 十 二 条、
第二十四条
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
管理条例》 (国务院
令第 253号)第 十
二条

部分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环 境
保护部门

1.按照 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
全许可管理办法》和 《放射性同位素
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中有关
监督管理规定办理。
2.加强业务指导,一年至少进行两次
相关业务知识的培训考核,提高各市
相关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审批质量。
3.指导各市严格按照审批事项的有关
规定进行审批,进一步加强监管措施,
跟踪督查各市监督管理情况。

“000000000002180770
-XK-001-0000建
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文件审批”的一部分。
省级保留:I、Ⅱ、Ⅲ
类放射源、非密封放
射性 物 质、I类 射 线
装置、粒子能量小于

100兆电子伏的 非 医
用加速器、制备正电
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
像装 置 (PET)放 射
性药物的加速器,工
业辐照用加速器、工
业探伤加速器、安全
检查用加速器、工业
用X射线计算机断层
扫描 (CT)装置和中
子发生器,以及不跨
省1000千伏输变电工
程、其 它 跨 设 区 市
(含定州、辛集市)电
磁辐射类项目环境影
响评价文件审批。



序
号

项目编码 项 目 名 称 实施部门 设 定 依 据
下放
方式

下放后实施部门 监 管 措 施 备  注

5

00000000000
2180770 -
XK-003-
0000

危 废 经 营 许
可证的颁发、
变 更、延 续
和注销

省 环 境
保护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
体废 物 污 染 环 境 防
治法》 (1995年10
月30日主席令第五
十八号,2016年11
月 7 日 予 以 修 改)
第五十七条
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
证管理办法》 (2004
年5月30日国务院
令 第 408 号,2013
年12月7日予以修
改)第 二 条、第 七
条

部分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环 境
保护部门

1.建设省、市、县三级联网的危险废
物审批信息化系统。下放后,管控市、
县环保部门全部在系统内按要求办理,
做到规范化、程序化、透明化。
2.研究制定并印发审批工作指导意见。
3.对承接机关进行业务能力培训、指
导。
4.根据 《河北省 “十三五”利用处置
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规划》,对全省危险
废物利用处置项目审批范围进行了界
定。
5.将在审批过程的关键环节进行核查,
保证全省各级按规定程序进行,确保
审批质量。

“000000000002180770
-XK-003-0000危
险废物经营许可”的
一部 分。省 级 保 留:
环保部下放的年焚烧
(含水泥窑协同处置)
1万 吨 (含 1 万 吨)
以上危险废物、处置
含多氯联苯与汞等危
险废物、列入国家危
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
规划的危险废物 (不
含医疗废物)处置项
目的经营许可事项。

6

11130000000
218069P -
XK-021-
0000

各设市城市、
扩 权 县 餐 厨
废弃物处置、
收 集、运 输
从业许可

省 住 房
城 乡 建
设厅

《河北省城市市容和
环境 卫 生 条 例》第
四十三条

部分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住 房
城乡建设部门

1.指导各地畅通投诉举报渠道,接受
社会监督。
2.强化监管,加大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抽查力度,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



序
号

项目编码 项 目 名 称 实施部门 设 定 依 据
下放
方式

下放后实施部门 监 管 措 施 备  注

7

00000000000
2181730 -
XK-003-
0000

船 舶 进 行 散
装 液 体 污 染
危 害 性 货 物
过 驳 作 业 审
批

省 交 通
运输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
洋 环 境 保 护 法 》
(1999年12月25日
主 席 令 第 26 号,
2013年12月28日
予以 修 改)第 七 十
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
污染防治法》 (1984
年5月11日主席令
六届第12号,2008
年2月28日予以修
改)第五十五条
《防治船舶污染海洋
环 境 管 理 条 例 》
(2009年9月9日国
务 院 令 第 561 号,
2016年2月6日予
以修改)第十七条

下放
县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地 方 海 事
机构

1.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加
大对行政审批的监管,做到不留监管
死角、不存执法盲区。
2.加强业务培训,确保行政审批的顺
利实施。
3.加大监督检查沟通协调的力度。
4.落实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目标,
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行为。

8

00000000000
2181730 -
XK-043-
0000

外 资 企 业、
中 外 合 资 经
营 企 业、 中
外 合 作 经 营
企 业 经 营 中
华 人 民 共 和
国 沿 海、 江
河、湖 泊 及
其 他 通 航 水
域 水 路 运 输
审批

省 交 通
运输厅

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
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

625 号,2016 年 2
月 6 日 予 以 修 改)
第八条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
调整 一 批 行 政 审 批
项目等事项的决定》
(国 发 〔2015〕11
号)第72项

下放

秦皇岛、唐 山、
沧 州 市 行 政 审
批 局 或 交 通 运
输 (港 航)主
管部门

1.按照 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》和
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》中有关规定
履行监督管理职责。
2.加大对市级港航管理部门实施该事
项的检查指导力度,提高各市相关人
员的业务水平和审批质量,要求各市
要严格按照审批事项的有关规定进行
审批。



序
号

项目编码 项 目 名 称 实施部门 设 定 依 据
下放
方式

下放后实施部门 监 管 措 施 备  注

9

00000000000
2181730 -
XK-036-
0000

港 口 的 危 险
货 物 作 业 场
所、实 施 卫
生 除 害 处 理
的 专 用 场 所
审批

省 交 通
运输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
口法》(2003年6月

28日主席令第5号,
2015年4月24日予
以修改)第十七条

下放

秦皇岛、唐 山、
沧 州 市 行 政 审
批 局 或 交 通 运
输 (港 航)主
管部门

1.秦、唐、沧港口管理部门应严格许
可程序和日常监督管理。
2.将不定期进行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监督抽查,对许可和监管存在问题较
多较重的单位通报批评、暂停许可工
作,直至收回下放事项。

10

00000000000
2181730 -
XK-040-
0000

通 航 建 筑 物
运 行 方 案 审
批

省 交 通
运输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
道法》 (2014年12
月28日主席令第17
号)第 二 十 五 条 第
四款
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交 通
运 输 (港 航 )
主管部门

1.各市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将通航建筑
物运行审批方案审批事项审批情况向
省航道管理部门备案。
2.按照 《航道法》有关要求,对下放
后的通航建筑物运行方案审批事项进
行行业监管及业务服务指导工作。

11

00000000000
2181730 -
XK-007-
0000

专 用 航 标 设
置、 撤 除、
位 置 移 动 和
其 他 状 况 改
变审批

省 交 通
运输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
标条例》 (1995年

12月3日国务院令
第187号,2011年1
月 8 日 予 以 修 改)
第六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
道管理条例》 (1987
年8月22日国务院
发布,2008年12月

27日予以修改)第
二十一条
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交 通
运 输 (港 航 )
主管部门

1.各市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将专用航标
设置、撤除、位置移动和其他状况改
变审批事项审批情况向省航道管理部
门备案。
2.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》
有关要求,对下放后的专用航标设置、
撤除、位置移动和其他状况改变审批
事项进行行业监管及业务服务指导工
作。



序
号

项目编码 项 目 名 称 实施部门 设 定 依 据
下放
方式

下放后实施部门 监 管 措 施 备  注

12

00000000000
2181730 -
XK-034-
0000

大 型 设 施、
移动式平台、
超 限 物 体 水
上拖带审批

省 交 通
运输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
河交 通 安 全 管 理 条
例》(2002年6月28
日 国 务 院 令 第 355
号)第 二 十 二 条、
第四十三条

下放
县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地 方 海 事
机构

1.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加
大对行政审批的监管,做到不留监管
死角、不存执法盲区。
2.加强业务培训,确保行政审批的顺
利实施。
3.加大监督检查沟通协调的力度。
4.落实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目标,
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行为。

13

00000000000
2181730 -
XK-035-
0000

船 员 服 务 薄
签发

省 交 通
运输厅

《中国人民共和国船
员条例》 (2007年4
月14日国务院令第

494 号,2014 年 7
月29日 予 以 修 改)
第五条
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地 方
海事管理机构

1.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加
大对行政审批的监管和监督检查沟通
协调的力度,做到不留监管死角、不
存执法盲区。
2.加强业务培训,确保行政审批的顺
利实施。
3.加大监督检查沟通协调的力度。
4.落实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目标,
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行为。
5.利用船舶信息系统,加强信息化管
理。
6.落实船舶报告制度,加强对船员服
务簿的监督检查。



序
号

项目编码 项 目 名 称 实施部门 设 定 依 据
下放
方式

下放后实施部门 监 管 措 施 备  注

14

00000000000
2181730 -
XK-038-
0000

船 舶 国 籍 证
书核发

省 交 通
运输厅

《中国人民共和国海
上 交 通 安 全 法 》
(1983年9月2日主
席令 第7号)第 五
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
舶登记条例》 (1994
年6月2日 国 务 院
令 第 155 号,2014
年7月29日予以修
改)第 三 条、第 四
条、第十六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
河交 通 安 全 管 理 条
例》(2002年6月28
日 国 务 院 令 第 355
号)第六条
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地 方
海事管理机构

1.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加
大对行政审批的监管,做到不留监管
死角、不存执法盲区。
2.加强业务培训,确保行政审批的顺
利实施。
3.加大监督检查沟通协调的力度。
4.落实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目标,
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行为。
5.利用船舶信息系统,加强信息化管
理。
6.落实船舶报告制度,加强对船舶国
籍证书的监督检查。



序
号

项目编码 项 目 名 称 实施部门 设 定 依 据
下放
方式

下放后实施部门 监 管 措 施 备  注

15

00000000000
2181730 -
XK-001-
0000

船 舶 进 入 或
穿 越 禁 航 区
审批

省 交 通
运输厅

《中国人民共和国海
上 交 通 安 全 法 》
(1983年9月2日主
席令 第7号)第 十
五条:除 经 主 管 机
关特 别 许 可 外,禁
止船 舶 进 入 或 穿 越
禁航区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
河交 通 安 全 管 理 条
例》(2002年6月28
日 国 务 院 令 第 355
号)第 二 十 条:船
舶进 出 港 口 和 通 过
交通 管 制 区、通 航
密集 区 或 者 航 行 条
件 受 限 制 的 区 域,
应当 遵 守 海 事 管 理
机构 发 布 的 有 关 通
航规 定。任 何 船 舶
不得 擅 自 进 入 或 者
穿越 海 事 管 理 机 构
公布的禁航区。

下放
县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地 方 海 事
机构

1.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加
大对行政审批的监管,做到不留监管
死角、不存执法盲区。
2.加强业务培训,确保行政审批的顺
利实施。
3.加大监督检查沟通协调的力度。
4.落实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目标,
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行为。



序
号

项目编码 项 目 名 称 实施部门 设 定 依 据
下放
方式

下放后实施部门 监 管 措 施 备  注

16

00000000000
2181730 -
XK-027-
0000

通 航 水 域 岸
线 安 全 使 用
和 水 上 水 下
活动许可

省 交 通
运输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
河交 通 安 全 管 理 条
例》(2002年6月28
日 国 务 院 令 第 355
号)第二十五条

下放
县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地 方 海 事
机构

1.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加
大对行政审批的监管,做到不留监管
死角、不存执法盲区。
2.加强业务培训,确保行政审批的顺
利实施。
3.加大监督检查沟通协调的力度。
4.落实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目标,
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行为。

17

00000000000
2181730 -
XK-028-
0000

载 运 危 险 货
物 和 污 染 危
险 性 货 物 进
出港口审批

省 交 通
运输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
上 交 通 安 全 法 》
(1983年9月2日主
席令 第7号)第 三
十三 条、第 六 十 七
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
河交 通 安 全 管 理 条
例》(2002年6月28
日 国 务 院 令 第 355
号)第三十二条
《防治船舶污染海洋
环 境 管 理 条 例 》
(2009年9月9日国
务 院 令 第 561 号,
2016年2月6日予
以修 改)第 二 十 二
条

下放
县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地 方 海 事
机构

1.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加
大对行政审批的监管,做到不留监管
死角、不存执法盲区。
2.加强业务培训,确保行政审批的顺
利实施。
3.加大监督检查沟通协调的力度。
4.落实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目标,
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行为。



序
号

项目编码 项 目 名 称 实施部门 设 定 依 据
下放
方式

下放后实施部门 监 管 措 施 备  注

18

00000000000
2181730 -
XK-039-
0000

船 舶 油 污 损
害 民 事 责 任
保 险 证 书 或
者 财 务 保 证
证书核发

省 交 通
运输厅

《防治船舶污染海洋
环 境 管 理 条 例 》
(2009年9月9日国
务 院 令 第 561 号,
2016年2月6日予
以修 改)第 五 十 三
条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
调整 一 批 行 政 审 批
项目等事项的决定》
(国 发 〔2015〕11
号)第70项

下放
县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地 方 海 事
机构

1.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加
大对行政审批的监管,做到不留监管
死角、不存执法盲区。
2.加强业务培训,确保行政审批的顺
利实施。
3.加大监督检查沟通协调的力度。
4.落实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目标,
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行为。

19

11130000000
21827X2 -
XK-001-
0000

在 地 下 水 限
采 区 内, 年
取 用 地 下 水
量在20万立
方 米 以 下
(含 20 万 立
方 米)的 取
水许可

省 水 利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
法》(1988年1月21
日主 席 令 第 六 十 一
号,2016 年 7 月 2
日予 以 修 改)第 七
条、第四十八条
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
费征 收 管 理 条 例》
(2006年2月21日
国务院令第460号)
第 二 条、第 三 条、
第四条、第十四条

部分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水 行
政主管部门

1.明确审批边界,加强业务指导,通
过举办取水许可审批培训提高基层队
伍审批水平。
2.加强跟踪管理,定期对取水许可审
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3.严格事中事后监管,对发现的问题
提出整改要求,跟踪整改进度。

“1113000000021827
X2-XK-001-0000
取水许可”的一部分。



序
号

项目编码 项 目 名 称 实施部门 设 定 依 据
下放
方式

下放后实施部门 监 管 措 施 备  注

20

11130000000
21827X2 -
XK-010-
0000

省 级 审 批
(核 准、 备
案)非 跨 市
生 产 建 设 项
目 (不 含 水
利 项 目)水
土 保 持 方 案
审批

省 水 利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
土保持法》(1991年

6月29日主席令第
四十 九 号,2010年

12月 25 日 予 以 修
改)第二十五条

部分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水 行
政主管部门

1.充分发挥技术服务机构和专家作用,
提高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科学化水平。
严格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。
2.切实履行法定职责,做好水土保持
方案实施情况的跟踪检查,严格规范
检查程序和行为,突出检查重点,强
化检查效果,督促生产建设单位落实
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。
3.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
4.加快建立完善生产建设单位水土保
持信用 评 价 制 度,将 监 督 检 查 发 现、
查处的水土保持违法违规信息纳入全
国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,并报
送国家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、记入诚
信档案,实行联合惩戒。

“1113000000021827
X2-XK-010-0000
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
持方案审批”的一部
分。

21
02182290-
XK-001-
0000

向 无 规 定 动
物 疫 病 区 输
入易感动物、
动 物 产 品 的
检疫申报

省 农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
物防疫法》(1997年

7月3日主席令第八
十 七 号,2015 年 4
月24日 予 以 修 改)
第四十五条
《动 物 检 疫 管 理 办
法》(2010年1月21
日农业部令第6号)
第三十二条
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动 物
卫生监督机构

1.强化监督管理,跟踪基层开展检疫
管理工作,建立省市县三级疫病防控
网络和信息系统。
2.搞好工作指导,每年至少组织一次
业务知识培训,提高基层管理人员水
平和能力。
3.完善制度措施,修订动物产品检疫
管理文书。



序
号

项目编码 项 目 名 称 实施部门 设 定 依 据
下放
方式

下放后实施部门 监 管 措 施 备  注

22
02182290-
XK-002-
0000

动 物 及 动 物
产 品 检 疫 合
格证核发

省 农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
物防疫法》(1997年

7月3日主席令第八
十 七 号,2015 年 4
月24日 予 以 修 改)
第八 条、第 四 十 一
条
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动 物
卫生监督机构

1.强化监督管理,跟踪基层开展检疫
管理工作,建立省市县三级疫病防控
网络和信息系统。
2.搞好工作指导,每年至少组织一次
业务知识培训,提高基层管理人员水
平和能力。
3.完善制度措施,修订动物产品检疫
管理文书。

23
02182290-
XK-008-
0000

大型 (441千
瓦 以 上)海
洋 捕 捞 渔 船
渔 业 许 可 审
批

省 农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
业法》(1986年1月

20日主席令第三十
四号,2013年12月

28日予以修改)第
二十三条

下放

县 (市、 区 )
级 行 政 审 批 局
或 渔 业 主 管 部
门

1.制定并印发开展审批工作的相关指
导意见。
2.搞好工作指导,每年至少组织一次
培训,提高基层执法人员水平。
3.定期组织督查,每年对各地办理情
况监督不少于4次,集中查找问题和
不足,通报有关情况,年底前各地汇
报全年办理情况。

24
02182290-
XK-010-
0000

海 洋 与 渔 业
科 技 成 果 保
密项目审批

省 农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
学 技 术 进 步 法 》
(1993年7月2日主
席 令 第 四 号,2007
年12月29日 予 以
修改)第二十八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
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
(1996年5月15日
主席令第六十八号,
2015年8月29日予
以修改)第十六条
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渔 业
主管部门

1.贯彻落实农业部管理办法,制定我
省相关制度。
2.按照农业部要求,指导基层部门加
强监督管理。
3.加强对保密科技成果的管理。



序
号

项目编码 项 目 名 称 实施部门 设 定 依 据
下放
方式

下放后实施部门 监 管 措 施 备  注

25
02182290-
XK-013-
0000

水 产 苗 种 生
产审批

省 农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
业法》(1986年1月

20日主席令第三十
四号,2013年12月

28日予以修改)第
十六条
《水 产 苗 种 管 理 办
法》 (2005年1月5
日 农 业 部 令 第 46
号)第十一条

下放

县 (市、 区 )
级 行 政 审 批 局
或 渔 业 主 管 部
门

1.制定并印发开展审批工作的相关指
导意见。
2.搞好工作指导,每年至少组织一次
业务知识培训,提高基层管理人员水
平和能力。
3.定期组织督查,每年对各地办理情
况监督不少于4次,集中查找问题和
不足,通报有关情况,年底前各地汇
报全年办理情况。
4.在苗种生产季节,组织各级渔业主
管部门对苗种生产单位进行监督检查。

26
02182290-
XK-014-
0000

水 域 滩 涂 养
殖证的审核

省 农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
业法》(1986年1月

20日主席令第三十
四号,2013年12月

28日予以修改)第
十一条

下放

县 (市、 区 )
级 行 政 审 批 局
或 渔 业 主 管 部
门

1.制定并印发开展审批工作的相关指
导意见。
2.搞好工作指导,每年至少组织一次
业务知识培训,提高基层管理人员水
平和能力。
3.定期组织督查,每年对各地办理情
况监督不少于4次,集中查找问题和
不足,通报有关情况,年底前各地汇
报全年办理情况。
4.编制修订养殖水域滩涂规划,合理
布局养殖空间。



序
号

项目编码 项 目 名 称 实施部门 设 定 依 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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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
02182290-
XK-018-
0000

在 草 原 上 开
展 经 营 性 旅
游活动审批

省 农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
原法》(1985年6月

18 日 主 席 令 第 26
号,2013年6月29
日予 以 修 改)第 五
十二条

下放

县 (市、 区 )
级 行 政 审 批 局
或 农 牧 主 管 部
门

1.强化监督管理,跟踪基层开展草原
管理工作,建立省市县三级草原管理
信息系统。
2.搞好工作指导,每年至少组织一次
业务知识培训,提高基层管理人员水
平和能力。
3.完善制度措施,修订草原管理制度,
推进草原立法。

28
02182290-
XK-024-
0000

草 种、食 用
菌 菌 种 质 量
检 验 机 构 资
格认定

省 农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
子法》(2000年7月

8日主席令第三十四
号,2015年11月4
日予 以 修 改)第 四
十八条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
下放 一 批 行 政 审 批
项目的决定》 (国发
〔2014〕5号)附 件
第78项、第79项

委托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农 业
主管部门

1.制定并印发开展审批工作的相关指
导意见。
2.搞好工作指导,每年至少组织一次
培训,提高基层执法人员水平。
3.定期组织督查,每年对各地办理情
况监督不少于4次,集中查找问题和
不足,通报有关情况,年底前各地汇
报全年办理情况。
4.加强对审批的关键环节进行检查,
保证各级按规定程序进行,保证审批
质量。



序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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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
02182290-
XK-028-
0000

草 种、食 用
菌 菌 种 进 出
口审批

省 农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
子法》(2000年7月

8日主席令第三十四
号,2015年11月4
日予 以 修 改)第 五
十八条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
下放 一 批 行 政 审 批
项目的决定》 (国发
〔2014〕5号)附 件
第73项、第74项

委托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农 业
主管部门

1.完善制度规定,依据 《行政许可法》
第二十四条规定,一是将受委托行政
机关和受委托实施行政许可的内容予
以公告,接受社会监督;二是委托机
关对受委托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
行为定期或不定期监督,并对该行为
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;三是规定受委
托行政机关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
个人实施行政许可。
2.依法加强监督,依据 《行政许可法》
第六十条规定,对委托行政机关行政
行为进行全程跟踪监督检查,及时纠
正受委托行政机关在行政许可实施中
的违法行为。
3.加强对业务人员培训,对受委托行
政机关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,每年
至少培训一次,提高办事能力,力争
实施行政许可中不出现违法行为。

30
02182290-
XK-029-
0000

国 家 重 点 保
护 的 天 然 种
质 资 源 的 采
集、采 伐 批
准

省 农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
子法》(2000年7月

8日主席令第三十四
号,2015年11月4
日予 以 修 改)第 八
条

委托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农 业
主管部门

1.制定并印发开展审批工作的相关指
导意见。
2.搞好工作指导,每年至少组织一次
培训,提高基层执法人员水平。
3.定期组织督查,每年对各地办理情
况监督不少于4次,集中查找问题和
不足,通报有关情况,年底前各地汇
报全年办理情况。
4.每年开展一次双随机监督检查活动。



序
号

项目编码 项 目 名 称 实施部门 设 定 依 据
下放
方式

下放后实施部门 监 管 措 施 备  注

31
02182290-
XK-031-
0000

向 国 外 申 请
农 业 植 物 新
品种权审批

省 农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
物新品种保护条例》
(1997年3月20日
国务院令第213号,
2013年1月31日予
以修 改)第 二 十 六
条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
下放 一 批 行 政 审 批
项目的决定》 (国发
〔2014〕5号)附 件
第72项

委托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农 业
主管部门

1.加强下放权力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2.行政权力下放后,适应职能转变和
市场变化,强化事中事后监管,要完
善常态化的监管方法,采取随机抽查、
专项督查、专项整治、事后稽查和绩
效评价等方式,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
出改革 要 求 和 建 议,提 高 监 管 水 平,
努力减少权力下放后的监管风险。
3.每年开展一次对基层人员的业务知
识培训活动,提高执法水平。

32
02182290-
XK-033-
0000

采 集、出 售、
收 购 国 家 二
级 保 护 野 生
植 物 (农 业
类)审批

省 农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
生植 物 保 护 条 例》
(1996年9月30日
国务院令第204号)
第十 六 条、第 十 八
条

委托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农 牧
主管部门

1.制定并印发开展审批工作的相关指
导意见。
2.搞好工作指导,每年至少组织一次
培训,提高基层执法人员水平。
3.定期组织督查,每年对各地办理情
况监督不少于4次,集中查找问题和
不足,通报有关情况,年底前各地汇
报全年办理情况。
4.加强对审批的关键环节进行检查,
保证各级按规定程序进行,保证审批
质量。



序
号

项目编码 项 目 名 称 实施部门 设 定 依 据
下放
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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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
02182290-
XK-034-
0000

采 集 国 家 一
级 保 护 野 生
植 物 (农 业
类)审批

省 农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
生植 物 保 护 条 例》
(1996年9月30日
国务院令第204号)
第十六条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
下放 一 批 行 政 审 批
项目的决定》 (国发
〔2013〕44号)附件
第29项

委托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农 牧
主管部门

1.制定并印发开展审批工作的相关指
导意见。
2.搞好工作指导,每年至少组织一次
培训,提高基层执法人员水平。
3.定期组织督查,每年对各地办理情
况监督不少于4次,集中查找问题和
不足,通报有关情况,年底前各地汇
报全年办理情况。
4.加强对审批的关键环节进行检查,
保证各级按规定程序进行,保证审批
质量。

34
02182290-
XK-039-
0000

蜂、蚕 种 生
产、经 营 许
可证核发

省 农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
牧法》 (2005年12
月29日主席令第四
十 五 号,2015 年 4
月24日 予 以 修 改)
第二 条、第 二 十 二
条
《蚕 种 管 理 办 法》
(2006年6月28日
农业 部 令 第68号)
第十八条
《养蜂管理办法 (试
行)》 (2011年12
月13日农业部公告
第1692号)第七条
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农 牧
主管部门

1.制定并印发开展审批工作的相关指
导意见。
2.搞好工作指导,每年至少组织一次
培训,提高基层执法人员水平。
3.定期组织督查,每年对各地办理情
况监督不少于1次,集中查找问题和
不足,通报有关情况,年底前各地汇
报全年办理情况。
4.加强对审批的关键环节进行检查,
保证各级按规定程序进行,保证审批
质量。



序
号

项目编码 项 目 名 称 实施部门 设 定 依 据
下放
方式

下放后实施部门 监 管 措 施 备  注

35
02182290-
XK-042-
0000

新 选 育 或 引
进 蚕 品 种 中
间试验同意

省 农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
牧法》 (2005年12
月29日主席令第四
十 五 号,2015 年 4
月24日 予 以 修 改)
第二 条、第 三 十 四
条
《蚕 种 管 理 办 法》
(2006年6月28日
农业 部 令 第68号)
第十四条
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农 牧
主管部门

1.制定并印发开展审批工作的相关指
导意见。
2.搞好工作指导,每年至少组织一次
培训,提高基层执法人员水平。
3.定期组织督查,每年对各地办理情
况监督不少于4次,集中查找问题和
不足,通报有关情况,年底前各地汇
报全年办理情况。
4.加强对审批的关键环节进行检查,
保证各级按规定程序进行,保证审批
质量。

36
02182290-
XK-045-
0000

兽 药 经 营 许
可 证 核 发
(兽用生物制
品)

省 农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兽
药管理条例》 (2004
年4月9日 国 务 院
令 第 404 号,2016
年2月6日 予 以 修
改)第二十二条
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农 牧
主管部门

1.制定并印发开展审批工作的相关指
导意见。
2.搞好工作指导,每年至少组织一次
培训,提高基层执法人员水平。
3.定期组织督查,每年对各地办理情
况监督不少于4次,集中查找问题和
不足,通报有关情况,年底前各地汇
报全年办理情况。
4.加强对审批的关键环节进行检查,
保证各级按规定程序进行,保证审批
质量。
5.加强兽药生产经营质量追溯管理。



序
号

项目编码 项 目 名 称 实施部门 设 定 依 据
下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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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

00000000000
2182290 -
XK-004-
0000

动 物 诊 疗 许
可证核发

省 农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
物防疫法》(1997年

7月3日主席令第八
十 七 号,2015 年 4
月24日 予 以 修 改)
第五十一条

下放

县 级 行 政 审 批
局 或 农 业 (畜
牧 兽 医)行 政
主管部门

1.制定并印发开展审批工作的相关指
导意见。
2.搞好工作指导,每年至少组织一次
培训,提高基层执法人员水平。
3.定期组织督查,每年对各地办理情
况监督不少于4次,集中查找问题和
不足,通报有关情况,年底前各地汇
报全年办理情况。
4.加强对审批的关键环节进行检查,
保证各级按规定程序进行,保证审批
质量。

38

11130000000
218261A -
XK-021-
0000

收 购 珍 贵 树
木 种 子 和 限
制 收 购 林 木
种子批准

省 林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
子法》(2000年7月

8日主席令第三十四
号,2015年11月4
日予 以 修 改)第 三
十九条

委托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林 业
行政主管部门

1.进一步规范委托事项的办理,密切
关注下级部门实施该行政许可的情况
及效果;加强业务指导培训与监督。
2.在受委托部门开展 “双随机、一公
开”全覆盖监督检查的基础上,委托
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抽查。

39

11130000000
218261A -
XK-025-
0000

采 集 或 者 采
伐 国 家 重 点
保 护 的 天 然
种 质 资 源 审
批

省 林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
子法》(2000年7月

8日主席令第三十四
号,2015年11月4
日予 以 修 改)第 八
条
国 家 林 业 局 公 告
(2006年第6号)第

28 项 第 六 部 分 第
(一)、(二)项

委托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林 业
行政主管部门

1.进一步规范委托事项的办理,密切
关注下级部门实施该行政许可的情况
及效果。
2.加强业务指导培训与监督。
3.在受委托部门开展 “双随机、一公
开”全覆盖监督检查的基础上,委托
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抽查。


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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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

11130000000
218261A -
XK-005-
0000

林 木 采 伐 许
可证核发

省 林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
林法》(1984年9月

20日主席令第十七
号,2009年8月27
日予 以 修 改)第 三
十二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
林 法 实 施 条 例 》
(2000年1月29日
国务院令第278号,
2016年2月6日予
以修 改)第 三 十 二
条第 (一)、 (二)、
(三)项

部分
委托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林 业
行政主管部门

1.进一步规范委托事项的办理,密切
关注下级部门实施该行政许可的情况
及效果。
2.加强业务指导培训与监督。
3.在受委托部门开展 “双随机、一公
开”全覆盖监督检查的基础上,委托
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抽查。

委托下放设区市所属
的国有林场林木和其
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
林木,利用外资营造
的用材林的采伐许可
证核发,省属的国有
林场和其他国有企业
事业单位仍由省林业
厅核发。

41

11130000000
218261A -
XK-027-
0000

外 国 人 对 省
重 点 保 护 野
生 动 物 进 行
野 外 考 察、
采 集 标 本 或
者 在 野 外 拍
摄 电 影 录 像
审批

省 林 业
厅

《河北省陆生野生动
物保 护 条 例》第 三
十三条

委托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林 业
行政主管部门

1.进一步规范委托事项的办理,密切
关注下级部门实施该行政许可的情况
及效果。
2.加强业务指导培训与监督。
3.在受委托部门开展 “双随机、一公
开”全覆盖监督检查的基础上,委托
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抽查。


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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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

11130000000
218261A -
XK-010-
0000

在 林 业 部 门
管 理 的 自 然
保 护 区 从 事
科 学 研 究、
教 学 实 习、
参 观 考 察、
拍 摄 影 片、
登 山 等 活 动
和 在 林 业 部
门 管 理 的 地
方 级 自 然 保
护 区 核 心 区
从 事 科 学 研
究 观 测、 调
查活动审批

省 林 业
厅

《森林和野生动物类
型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
办法》(1985年6月

21日 国 务 院 批 准,
1985年7月6日林
业部 发 布)第 十 三
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
然 保 护 区 条 例 》
(1994年10月9日
国务院令第167号,
2011年1月8日予
以修 改)第 二 十 七
条
《国务院关于第三批
取消 和 调 整 行 政 审
批项目的决定》 (国
发 〔2004〕16 号)
附件3第28项

部分
委托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林 业
行政主管部门

1.进一步规范委托事项的办理,密切
关注下级部门实施该行政许可的情况
及效果。
2.加强业务指导培训与监督。
3.在受委托部门开展 “双随机、一公
开”全覆盖监督检查的基础上,委托
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抽查。

省级林业部门直接管
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
区仍由省林业厅审批。

43

11130000000
218261A -
XK-023-
0000

从 事 营 利 性
治 沙 活 动 许
可

省 林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
沙治沙法》(2001年

8月31日主席令第
五十 五 号)第 二 十
六条
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林 业
行政主管部门

1.进一步规范下放事项的办理,密切
关注下级部门实施该行政许可的情况
及效果。
2.加强业务指导培训与监督。
3.在下放部门开展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全覆盖监督检查的基础上,定期或不
定期进行抽查。


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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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

11130000000
218261A -
XK-017-
0000

猎 捕 非 国 家
重 点 保 护 陆
生 野 生 动 物
狩猎证核发

省 林 业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陆
生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实
施条例》第十五条

下放

县 (市、 区 )
级 行 政 审 批 局
或 野 生 动 物 行
政主管部门

1.进一步规范下放事项的办理,密切
关注下级部门实施该行政许可的情况
及效果。
2.加强业务指导培训与监督。
3.在下放部门开展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全覆盖监督检查的基础上,定期或不
定期进行抽查。

45

00000000000
2182960 -
XK-006-
0000

拍 卖 企 业 名
称、股 权 变
更 审 核 许 可
以 及 经 营 范
围 中 涉 及 市
级 公 务 拍 卖
企 业 资 质 审
核及撤销

省 商 务
厅

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拍
卖法》(1996年7月

5日 主 席 令 第 七 十
号,2015年4月24
日予 以 修 改)第 十
一条
《拍 卖 管 理 办 法》
(2004年12月2日
商务 部 令 第24号,
商务部令2015年第

2号 修 订)第 十 三
条、第十四条

部分
委托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商 务
主管部门

1.各市 (含定州、辛集市)拍卖行业
主管部门在做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后5
日内,将 《拍卖企业变更行政许可决
定书》抄报省商务厅、省拍卖行业协
会,由 省 商 务 厅 负 责 对 拍 卖 企 业 在
《全国拍卖行业管理》平台上填报的变
更信息进行审核管理。
2.每年6月底、12月底前,各市 (含
定州、辛集市)拍卖行业主管部门分
别向省商务厅报告一次上半年和全年
受托下放拍卖企业变更行政许可工作
情况。在省商务厅组织拍卖企业年度
核查时,由 各 市 (含 定 州、辛 集 市)
拍卖行业主管部门将变更企业 《拍卖经
营批准证书》正副本集中交至省商务厅,
统一换发新的 《拍卖经营批准证书》。

“000000000002182960-
XK-006-0000从事拍
卖业务许可”的一部
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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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

111300000
87253501U-
XK-014-
0000

省 直 医 疗 机
构 以 外 的 医
疗 广 告 审 查
权

省 卫 生
计生委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
告法》第四十六条
《医 疗 广 告 管 理 办
法》第八条
《中医药法》第十九
条

部分
委托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卫 生
计生行政部门

1.制定医疗广告审查流程图。
2.加强与工商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和联
系,加大对医疗广告的监管力度。

“11130000087253501
U-XK-014-0000
医疗广告审查”的一
部分。

47

111300000
87253501U-
XK-023-
0000

高 致 病 性 病
原 微 生 物 菌
(毒)种或样
本 运 输 审 批
(非 跨 省、自
治 区、直 辖
市 运 输 或 运
往国外)

省 卫 生
计生委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
染病防治法》 (1989
年2月21日主席令
第十 五 号,2013年

6月29日予以修改)
第二十六条
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
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
(2004年11月12日
国务院令第424号)
第十一条

委托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卫 生
计生行政部门

1.强化高致病性或疑似高致病性病原
微生物运输的日常监管。
2.加强事中事后监管,严控运输过程
风险,确保运输过程安全。

48

00000000000
2186830 -
XK-001-
0000

食 品 (含 保
健 食 品)生
产 许 可 事 项
中的乳制品、
肉 制 品、 酒
类 (白 酒、
葡 萄 酒 及 果
酒)、其 他 食
品 等 4 类 产
品 的 生 产 许
可

省 食 品
药 品 监
管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
品安全法》(2009年

2月28日主席令第
九号,2015年4月

24日予以修改)第
三十五条

部分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食 品
药 品 监 督 管 理
部门

1.组织培训,确保各市和行政审批部
门的有效衔接顺利实施。
2.加强对食品生产许可审查员的管理,
不降低审查标准。
3.加大指导检查沟通协调的力度。

“000000000002186830
-XK-001-0000食
品 (含保健食品)生
产许 可”的 一 部 分。
省级保留:保健食品、
婴幼儿配方食品、特
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
的生产许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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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9

00000000000
2186830 -
XK-002-
0000

食 品 添 加 剂
生产许可

省 食 品
药 品 监
管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
品安全法》(2009年

2月28日主席令第
九号,2015年4月

24日予以修改)第
三十九条
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食 品
药 品 监 督 管 理
部门

1.组织培训,确保各市和行政审批部
门的有效衔接顺利实施。
2.加强对食品生产许可审查员的培训
管理,不降低审查标准。
3.加大指导检查沟通协调的力度。

50

11130000E
1163203X8-
XK-003-
0000

外 商 投 资 旅
行 社 业 务 许
可

省 旅 游
发展委

《旅 行 社 条 例 》
(2009年2月20日
国务院令第550号,
2016年2月6日予
以修 改)第 二 十 二
条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
调整 一 批 行 政 审 批
项目等事项的决定》
(国 发 〔2014〕27
号)第39项

下放

各市 (含定州、
辛 集 市)行 政
审 批 局 或 旅 游
管理部门

1.根据国家旅游局的工作安排,全国
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将全面投入运行,
包括外商投资旅行社在内的全部旅行
社均纳入监管平台中,接受国家、省、
市三级旅游部门的监管。
2.按照 《旅行社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
规要求,将外商投资旅行社纳入 “双
随机、一公开”的企业库中进行动态
监管。
3.进一步开展业务指导工作,确保下
放平稳过度。

51

00000000000
2187470 -
XK-002-
0000

无 线 电 频 率
使用许可

省 无 线
电 管 理
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
线电管理条例》 (国
务院、中 央 军 委 令

1993 年 第 128 号,
2016年11月11日
国务 院、中 央 军 委
令 第 672 号 修 订)
第十条、第十四条、
第十八条

授权
省 及 派 驻 设 区
市 无 线 电 管 理
局

1.每月对入库数据进行校验检查,年
中组织台站数据互查。
2.每月检查行政许可案卷,要求办理
行政许 可 事 项 程 序 合 规、按 时 办 结、
案卷完整,并按要求及时办理频率续
用手续。
3.按要求填报 《无线电频率数据综合
查询展示系统》。
4.年终进行行政许可案卷评查。
5.年终按照工作指标进行量化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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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0000000
2187470 -
XK-004-
0000

无 线 电 台 识
别码核发

省 无 线
电 管 理
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
线电管理条例》 (国
务院、中 央 军 委 令

1993 年 第 128 号,
2016年11月11日
国务 院、中 央 军 委
令 第 672 号 修 订)
第十 条、第 三 十 一
条、第三十四条

授权
省 及 派 驻 设 区
市 无 线 电 管 理
局

1.每月对入库数据进行校验检查,年
中组织台站数据互查。
2.每月检查行政许可案卷,要求办理
行政许 可 事 项 程 序 合 规、按 时 办 结、
案卷完整,并按要求及时办理频率续
用手续。
3.按要求填报 《无线电频率数据综合
查询展示系统》。
4.年终进行行政许可案卷评查。
5.年终按照工作指标进行量化考核。


